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辽宁华夏天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重大诉讼公告 

 

一、 本次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及最新进展 

(一)挂牌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：原告 

(二)收到应诉通知书的日期：2022年 10月 19日 

(三)诉讼受理日期：2022年 10月 19日 

(四)受理法院的名称：营口市老边区人民法院 

(五)反诉情况：无 

(六)本案件的最新进展 

2022年 11月 29日一审已判决。 

二、 本次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 

（一） 当事人基本信息： 

1、原告 

姓名或名称：辽宁华夏天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法定代表人：李昂 

与挂牌公司的关系：挂牌公司 

2、被申请人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

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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姓名或名称：营口嘉隆置业有限公司 

法定代理人：刘欣 

与挂牌公司的关系：无 

（二） 案件事实及纠纷起因： 

原被告于 2015 年 8 月 7 日签订 《营口恒大绿洲三期 58-61#楼

及 1#地下车库消防工程施工合同》（合同编号为恒辽沈工合字 15

【0.25-9-3】048，以下简称《施工合同》），约定由原告作为施工方，

承包由被告开发建设的位于营口市青花大街南，新东海大街北，盼盼

路东，光华路西侧地段的该工程项目，约定合同固定总价 

6,686,542.55 元，《施工合同》签订后原告进场施工。2017年 10月

27日原被告签订补充协议二，变更合同价款为 6,694,254.75 元。 

《施工合同》签订后原告按期保质的完成了相应工程施工任务，

截至目前，被告仅支付工程款 3,193,855.97元，剩余 3,550,398.78

元工程款未支付。 

（三） 诉讼请求和理由： 

1、请求贵院依法判令被告给付原告工程款 3,550,398.78 元； 

2、请求确认原告就其施工的“营口恒大绿洲三期 58-61#楼及 1#

地下车库消防工程施工合同”折价或者拍卖的价款在被告欠付的工程

款 3,550,398.78 元范围内优先受偿； 

3、案件受理费，保全费等由被告承担。 

三、 本次诉讼案件进展情况 

(一)调解情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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双方未调解一致。 

 

(二)诉讼裁判情况 

营口市老边区人民法院于 2022年 11月 29日出具（2022）辽 0811

民初 2516号民事判决书，判决如下： 

1、被告营口嘉隆置业有限公司给付所欠原告辽宁华夏天通科技

股份有限公司工程款 3550398.78元（含投标保证 50000元）； 

上述款项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十日内给付；逾期给付，按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，加倍支付迟延履行

期间的债务利息。 

2、原告辽宁华夏天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对上述判决款项就案涉

工程折价或拍卖的价款具有优先受偿权。 

案件受理费 35200元，原告已预交，由被告营口嘉隆置业有限公

司负担 35200元，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营口市老边区人民法

院缴纳，逾期未予缴纳依法强制执行，由原告负担 0 元，应予退还 

35200元。 

四、 本次诉讼事项对公司的影响及公司应对措施 

（一） 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的影响： 

结合公司目前状况，本次诉讼将对公司经营产生有利影响。 

（二） 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的影响： 

本次诉讼的目的是加快公司资金的回收，本次诉讼暂未对公司财

务产生不利影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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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 公司采取的措施 

公司将继续跟踪诉讼进展情况，根据诉讼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

披露义务。 

五、 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

无。 

六、 备查文件目录 

《营口市老边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》（（2022）辽 0811民初 2516

号） 

 

 

 

辽宁华夏天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23年 1月 11日 


